
  

 

 

 

致 各電影公司及電影工作者 

 

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電影金像獎 

新晉導演新晉導演新晉導演新晉導演參選資格參選資格參選資格參選資格修改通知修改通知修改通知修改通知 

 

由第 28屆開始(即 2008年 1月 1日起)，新晉導演的參選資格將修改如下： 

 

1. 候選人必須是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香港居民，無年齡限制；  

2. 候選人曾執導不超過兩部電影並曾公開放映； 其候選電影於參選年度內

在香港作公開售票放映，且一星期內放映不少於五場，片長六十分鐘或以

上，並以三十五毫米菲林放映或數碼放映(必須符合金像奬指定規格)；  

3. 候選人從未獲得同類獎項，提名則可以； 

4. 候選人執導之電影須為個人導演作品，聯合導演不可參選。 

5. 合導電影不會計算在合符資格的兩部電影內。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金像獎查詢電話 2367 7892，謹此通知。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  謹啟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